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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售电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2015 年 3 月 15 日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电

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 号），我国电力体制改革

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该意见提出要有序的开放电力市场的售电

侧，实行开放市场准入，引入市场竞争，使电力用户拥有用电自主

选择的权利，从而在售电侧形成多个买方多个卖方的市场环境，电

力销售价格由市场形成，有效的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。

2015 年 11 月，国家发改委印发了《关于推进售电侧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等六个电力体制改革核心配套文件，给出了今后售电公司

的盈利模式和市场准入标准，同时也拉开了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

业务的序幕。随着售电侧改革进一步明朗，作为新一轮电革的切入

点，各种社会资本涌向配售电这一领域，抢夺万亿售电市场的售电

公司会雨后春笋般出现。

2017 年 8 月，国家选定南方（以广东起步）、蒙西、浙江、山

西、山东、福建、四川、甘肃 8 个地区为第一批电力现货市场建设

试点。2018 年 8 月，南方电力现货市场成为全国首个投入试运行的

电力现货市场，并于 2019 年 5 月进行了结算。其后浙江也进行了试

运行，其他试点省份按照计划于 2019 年 6 月进行试运行工作。随着

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，售电公司的市场作用更加明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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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电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电力批发市场从电源商购买电力或电

量，在电力零售市场进行电力或电量售卖，同时也对其代理的零售

用户提供用能诊断、负荷聚合与预测、能效提升服务等用能增值服

务。建设售电管理信息化系统可以促使售电公司市场营销管理工作

更加理性化、流程化和精细化，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

技术为售电公司购售电决策和运营管理提供科学、严谨的技术支持，

使售电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核心竞争力，实现高质量的发

展。

编制售电管理信息化系统建设标准，可以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售

电公司提供设计、建设、应用和验收的参考标准，有利于售电公司

根据需求规划所需的功能建设，并且统一的功能规范、数据标准、

模型标准，有助于提高电力市场建设整体信息化水平。

二、主要起草单位

本文件是依据《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 2021 年第一

批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》（中电技协[2021]5 号）的要求编制，

项目计划编号：T/CET2021A08。

本项目采用联合研发方式实施，由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国华电清洁能源有限公司、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等单位共同完

成标准文本编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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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原则和编制过程

1、编制原则

本文件编写符合 GB/T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。

2、编制过程

（1） 2020 年 9 月至 12 月，在行业内调研售电管理信息化系

统技术现状，开始进行资料收集。2021 年 1 月 4 日组织撰写标准

文本初稿并完成内部讨论。

（2） 2021 年 2 月 18 日，标准获得立项批复，确定标准制

订计划，编号 T/CET2021A08。

（3） 2021 年 7 月 13 日，中国电力技术市场协会电力市场

技术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启动会。会议介绍了标准立项

背景、标准实施方式、组织管理、时间进度等内容。

（4） 2021 年 8 月 18-19 日，召开了标准大纲评审会。会

议邀请了来自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科技信

息部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等单位的共 5 名专家对标准大纲进行

了集中研讨，提出了相关意见。会后，编制组成员根据与会专家提

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大纲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（5） 2021 年 10 月 26 日，召开了标准编写讨论会。

（6） 2022 年 3 月 22-23 日，召开了标准初稿讨论会。与

会代表对标准初稿进行了集中研讨，提出了相关意见。会后，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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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员根据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（7） 2023 年 6 月 13 日，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审查

会。会议邀请了来自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、华润电力控股有

限公司、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科技信息部

等单位的共 5 名专家对标准大纲进行了集中研讨，提出了相关意见。

（8） 2023 年 12 月，标准编写组根据专家审查讨论会修改

意见，修改完善标准文本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 售电管理信息化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、性能要求

及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和可选配的扩展功能 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的售电管理信息化系统的设

计、建设、使用和验收。

本文件主要内容包括： 范围、术语和定义、目标和原则、总体

技术要求 等内容。

标准文本框架结构如下：

（1） 范围

（2） 术语和定义

（3） 目标和原则

（4） 总体技术要求

（5） 功能要求

（6） 性能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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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 维护要求

（8） 安全要求

五、采用国内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

无

六、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的编制，遵循现行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法律法规。

编制过程中，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。

文件编制时，引用标准如下：

无

七、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

本文件可以作为 售电管理信息化系统 的一种推荐团体标准实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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